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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30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至15:00。
（2）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2号公司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方正基先生
（5）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3日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1人，代表股份686,146,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1.177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555,634,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44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5人，代表股份130,511,7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34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8人，代表股份130,519,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3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5人，代表股份 130,511,76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344％。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提案：1、《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表决情况：1.01《补选刘志军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同意681,868,051票，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3765%，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6,241,813票，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6.7222%。

表决结果：当选。1.02《补选张驰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同意681,768,161票，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99.3619%，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6,141,92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6.6457%。

表决结果：当选。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678,177,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87％；反

对7,850,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41％；弃权118,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551,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8948％；反对7,850,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46％；弃权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
表决结果：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通过。3、《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684,207,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74％；反

对1,820,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4％；弃权118,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8,580,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143％；反对1,820,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50％；弃权1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7％。

表决结果：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通过。4、《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684,085,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6％；反

对1,818,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0％；弃权24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58,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4208％；反对1,818,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30％；弃权2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2％。

表决结果：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通过。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684,207,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74％；反

对1,818,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0％；弃权121,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8,580,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144％；反对1,818,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29％；弃权1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684,203,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8％；反

对1,820,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4％；弃权122,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8,577,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114％；反对1,820,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51％；弃权1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孙广亮律师、邢其贤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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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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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3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新岑四路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0

448,719,542

21.10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高级副总裁熊剑峰、高级副总裁冯波、财务总监莫绣春、董事会秘书周哲斯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2,173,252

比例（%）

98.5411

反对

票数

6,404,890

比例（%）

1.4273

弃权

票数

141,400

比例（%）

0.031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1,515,863

比例（%）

96.1660

反对

票数

17,088,979

比例（%）

3.8083

弃权

票数

114,700

比例（%）

0.025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佳都科技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1,537,363

比例（%）

96.1708

反对

票数

17,058,979

比例（%）

3.8017

弃权

票数

123,200

比例（%）

0.0275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佳都科技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1,534,763

比例（%）

96.1702

反对

票数

17,060,479

比例（%）

3.8020

弃权

票数

124,300

比例（%）

0.027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佳都科技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1,543,463

比例（%）

96.1722

反对

票数

17,059,779

比例（%）

3.8018

弃权

票数

116,300

比例（%）

0.026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佳都科技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0,125,716

比例（%）

95.8562

反对

票数

18,453,526

比例（%）

4.1124

弃权

票数

140,300

比例（%）

0.031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0,711,205

比例（%）

98.2152

反对

票数

7,851,437

比例（%）

1.7497

弃权

票数

156,900

比例（%）

0.0351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处置所持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0,127,316

比例（%）

95.8566

反对

票数

18,469,626

比例（%）

4.1160

弃权

票数

122,600

比例（%）

0.027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9.04

议案名称

刘伟

GU QINGYANG（顾清扬）

陈娇

刘佳

得票数

436,086,989

436,382,805

435,917,741

436,022,60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1847

97.2506

97.1470

97.170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刘娥平

韩宝明

王涛

得票数

436,104,311

436,099,629

436,431,24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1886

97.1875

97.261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7

9.01

9.02

9.03

9.04

10.01

10.02

10.03

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刘伟

GUQINGYANG（顾 清
扬）

陈娇

刘佳

刘娥平

韩宝明

王涛

91,539,867

86,915,651

87,211,467

86,746,403

86,851,271

86,932,973

86,928,291

87,259,903

91.9553

87.3101

87.6072

87.1400

87.2454

87.3275

87.3228

87.6559

7,851,437 7.8870 156,900 0.157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1-4经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5-10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议案，于本次会议结束后，公司将不再设
立监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将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关职责。公司对全体
第十届监事会成员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3、自即日起，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立。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何华强先生，独立
董事卢馨女士、赖剑煌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王文捷任职到期卸任，公司对何华强先生、卢馨女
士、赖剑煌先生、王文捷女士在任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健、温定雄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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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经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工会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选
举张利连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张利连女士将与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新
一届董事会成员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同第十一届董事会。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附：张利连女士简历
张利连女士，1971年 6月生，电子科技大学管理硕士，2008年起先后任佳都集团审计总

监、财务中心总经理、副总裁等管理岗位，2010年 6月至 2011年 5月担任佳都科技监事会主
席，现任佳都科技副总裁兼人力行政中心总经理，2021年3月31日至2025年6月30日担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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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6月20日以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各位董事。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以现场及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娇女士主持，董事刘伟、GU QING⁃
YANG（顾清扬）、刘佳、张利连，独立董事刘娥平、韩宝明、王涛出席了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
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娇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选举完成后公司将依法办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4个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陈娇、刘伟、GU QINGYANG（顾清扬）、刘佳为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陈娇为战

略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娥平、韩宝明、GU QINGYANG（顾清扬）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刘娥平为审计委员

会主任委员；
王涛、刘娥平、陈娇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王涛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

员；
韩宝明、王涛、张利连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韩宝明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关于聘任首席执行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刘伟先生为公司

首席执行长（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为止。

关联董事刘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2）关于聘任执行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首席执行长刘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

会同意继续聘任陈娇女士为公司执行总裁（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关联董事陈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3）关于聘任高级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首席执行长刘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

会同意继续聘任刘佳先生、熊剑峰先生、冯波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关联董事刘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4）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首席执行长刘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莫绣春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
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陈娇女士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

意继续聘任周哲斯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分管工作范围和主要职责领取

相应的薪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审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并
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按绩效评价标准和程序，审核高级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结果。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陈娇、刘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五、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梅雪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公司境外发行股份（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相关筹备工作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提升公司国际品牌形象，加快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及

海外业务布局，增强公司的境外融资能力，根据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及运营需要，公司拟在境外
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 H 股上市”）。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本次 H 股上市的相关前期筹备工
作。公司计划与相关中介机构就本次 H 股上市的具体推进工作进行商讨，关于本次 H 股
上市的具体细节尚未确定。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5年第十一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聘请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在境外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根据需要公司拟聘任毕马

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 H 股上市的审计机构，为公司出具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会计师报告
并就其他申请相关文件提供意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刘伟先生，1965年5月生，198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应用力学系，高级工程师。佳都集团创

始人，任佳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2008年2月至2025年6月任公司董事长，2013年6月
起担任公司首席执行长，2025年7月起任公司董事。曾获评为中国信息产业年度十大经济人
物、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广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家。曾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省现代信息服务行业协会会长。现任全国工商联
执行委员、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副主席、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会长、中山大学校友总
会常务副会长、中山大学广州校友会会长、中山大学顾问董事会董事。

陈娇女士，1979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董事
长兼执行总裁，佳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
委员、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科技创新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法学会民营经济法治
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理事、广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广州市民
营商会常务副会长、广州市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会联席会长、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
会副会长兼科创分会会长。陈娇女士获广东省政协优秀提案、广州市新联会参政议政先进个
人等荣誉，并于2023年荣登《财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榜单。

刘佳先生，1983年10月生，暨南大学电子商务专业本科毕业，中山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第
十四届广州市政协委员。兼任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顾问，《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
条例》起草咨询专家，广州市科技专家库专家，天河区工商联副主席等职务。曾获评“广州市
产业高端人才”、“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专业人才”、“广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历任时代财
富科技项目管理部经理，佳都集团企业发展部高级经理，佳都科技集团战略管理中心总监助
理、总监、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熊剑峰先生，1970年7月出生，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获得北大光华管理
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8年-2011年任佳杰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2012年至
2013年12月31日任佳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担任公
司副总裁，现任高级副总裁兼 ICT产品服务业务群总裁；2019年1月1日起担任公司高级副总
裁。

冯波先生，1983年7月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2008年7月
至2010年12月任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职员；2010年12月至2014年
1月历任北京富丰高科技发展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西区开发部部长；2014年1月至2015年2
月任北京丰台科技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5年3月至2021年2月，历任国家发
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智慧低碳城市处副处长、智慧城市发展联盟执行秘书长，中
心党总支委员、办公室副主任等；2021年 2月至 2022年 3月，任世茂服务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裁；2022年3月至今任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智能轨交行业部总裁、北区总裁。
2024年9月起担任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12月16日起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莫绣春女士，1977年5月生，南开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本科毕业，获暨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
专业硕士学位，中级经济师资格。历任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投资银行部经理、招商银行广州
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招商银行广州分行体育西路支行行长、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医疗教
育事业部总经理、招商银行广州分行淘金支行行长、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海珠支行行长，2021年
7月至2023年12月任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经管理中心联席总经理，2024年起任公司

财经管理中心总经理，2024年4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周哲斯先生，1988年10月生，中山大学法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硕士。历任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佳都集团有限公司风控投后总
监。2024年4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4年5月起任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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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公司境外发行
股份（H 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相关筹备工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6月30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公司境外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相关筹备工作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提升公司国际品牌形象，加快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及
海外业务布局，增强公司的境外融资能力，根据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及运营需要，公司拟在境外
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 H 股上市”）。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本次 H 股上市的相关前期筹备工
作。公司计划与相关中介机构就本次 H 股上市的具体推进工作进行商讨，关于本次 H 股
上市的具体细节尚未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
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待确定具体方案后，本次 H 股上市尚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并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
府机构、监管机构备案、批准或核准。本次 H 股上市能否通过审议、备案等审核程序并最终
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本次 H 股上市的后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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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公司发行H股股票
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6月30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聘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毕马威香港”）为公司发
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H 股上市”）的审
计机构。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考虑到毕马威香港在境外发行上市项目方面拥有较为丰富的财务审计经验，具备足够的

独立性、专业能力，经过综合考量和审慎评估，公司董事会决定聘请毕马威香港为本次 H 股
上市的审计机构。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拟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毕马威香港为一所根据香港法律设立的合伙制事务所，由其合伙人全资拥有。毕马威香

港自1945年起在香港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等专业服务，为众多香港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毕马威香港自成立起即是与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
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自2019年起，毕马威香港根据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注册
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此外，毕马威香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取得在中国内地临
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毕马威香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每年购买职业保险。
3、诚信记录
香港相关监管机构每年对毕马威香港进行独立检查。最近三年的执业质量检查并未发

现任何对毕马威香港审计业务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二）审计收费
毕马威香港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等因素确定。公

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或管理层根据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等与毕马
威香港协商确定相关审计费用。

三、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审计委员会查阅了毕马威香港的有关资格证
照、相关信息和诚信记录，认为毕马威香港具备本次 H 股上市相关的专业能力和投资者保护
能力且具备独立性，诚信状况良好，能满足公司本次 H 股上市财务审计的要求。同意聘请毕
马威香港为公司本次 H 股上市的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6月30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发行H股

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根据公司本次 H 股上市的工作需
要，公司拟聘请毕马威香港为本次 H 股上市的审计机构。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请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佳都科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2、《佳都科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 2007号金地中心

32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3

1,826,097,014

40.44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家俊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胡学文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9,236,184

比例
（%）

99.6242

反对

票数

5,748,230

比例（%）

0.3147

弃权

票数

1,112,600

比例（%）

0.061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8,821,483

比例
（%）

99.6015

反对

票数

6,074,930

比例（%）

0.3326

弃权

票数

1,200,601

比例（%）

0.065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9,484,783

比例
（%）

99.6379

反对

票数

5,515,830

比例（%）

0.3020

弃权

票数

1,096,401

比例（%）

0.06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8,637,583

比例
（%）

99.5915

反对

票数

6,868,930

比例（%）

0.3761

弃权

票数

590,501

比例（%）

0.0324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9,059,283

比例
（%）

99.6146

反对

票数

6,265,930

比例（%）

0.3431

弃权

票数

771,801

比例（%）

0.042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9,179,283

比例
（%）

99.6211

反对

票数

6,077,430

比例（%）

0.3328

弃权

票数

840,301

比例（%）

0.046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供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777,382,856 97.3323 44,925,065 2.4601 3,789,093 0.207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8,123,156

比例
（%）

97.3728

反对

票数

43,831,665

比例（%）

2.4002

弃权

票数

4,142,193

比例（%）

0.227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9,982,283

比例
（%）

99.6651

反对

票数

5,414,830

比例（%）

0.2965

弃权

票数

699,901

比例（%）

0.038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1,353,747

比例
（%）

97.5497

反对

票数

44,122,767

比例（%）

2.4162

弃权

票数

620,500

比例（%）

0.034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1,481,947

比例
（%）

97.5568

反对

票数

43,969,867

比例（%）

2.4078

弃权

票数

645,200

比例（%）

0.035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9,494,347

比例
（%）

97.4479

反对

票数

44,736,967

比例（%）

2.4498

弃权

票数

1,865,700

比例（%）

0.1023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0,972,546

比例
（%）

97.5289

反对

票数

43,801,867

比例（%）

2.3986

弃权

票数

1,322,601

比例（%）

0.072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供对外
担保授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授权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7,440,789

487,862,489

446,186,062

446,926,362

比例
（%）

98.4927

98.5779

90.1567

90.3063

反对

票数

6,868,930

6,265,930

44,925,065

43,831,665

比例
（%）

1.3879

1.2660

9.0776

8.8566

弃权

票数

590,501

771,801

3,789,093

4,142,193

比例
（%）

0.1194

0.1561

0.7657

0.83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10、11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除上述议案外，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黎晓慧、陈启光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383 证券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5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6日、6月27日
和6月3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况。●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
息。●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风险提示：公司股票价格短期内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6日、6月27日和6月3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外部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亦未发生重大

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
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

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6日、6月27日和6月3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20%，触及异动；公司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影响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从事轮履系列装备、铁路车辆、车辆零部件、军民结合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等业

务。属于制造业中的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经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
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外部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亦未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行业分类结果显示：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所处“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行业的静态市盈率为37.87，公司
静态市盈率为65.92。公司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涉及的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选定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报备文件1.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况的复函2.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况的复函

证券代码：600967 证券简称：内蒙一机 公告编号：临2025-032号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8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

发的关于利非司特滴眼液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5S01943），批准注册。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利非司特滴眼液
剂型：眼用制剂
规格：5%（0.2ml：10mg）
适应症：本品适用于治疗干眼（DED）的体征和症状。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661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产品简介
利非司特滴眼液作为第一代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LFA-1）拮抗剂，具有全新的作用

机制，因其在治疗、诊断或预防严重疾病的安全性或有效性方面的潜力，获得了FDA优先审
评资格，于 2016年 7月在美国获批上市。2023年 12月被列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发布
的《第三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名单。我公司为国内首家完成利非司特滴眼液临床研究并获
批上市的持有人。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利非司特滴眼液获批上市，丰富了公司眼科领域的产品管线，提升公司在眼科用药

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由于医药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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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药物临床
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弘生物”）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KH813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批准开展临床适应症：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3.3类
受理号：CXSL2500303
审批结论：同意本品按生物类似药开展临床试验
二、产品简介
KH813注射液是康弘生物研发的帕博利珠单抗生物类似药，帕博利珠单抗是一种可与

PD-1受体结合的单克隆抗体，可阻断PD-1与PD-L1、PD-L2的相互作用，解除PD-1通路介
导的免疫应答抑制，包括抗肿瘤免疫应答。帕博利珠单抗主要用于治疗多种晚期实体瘤（如
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等），可延长生存期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三、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药品从研发、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